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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 員 蔣 乃 辛 等 1 8 人 提 案
委 員 賴 士 葆 等 2 0 人 提 案
委 員 馬 文 君 等 1 8 人 提 案
委 員 劉 建 國 等 1 6 人 提 案
委 員 邱 議 瑩 等 1 6 人 提 案
委員賴士葆、曾銘宗等17人提案
委 員 吳 思 瑤 等 1 8 人 提 案
委 員 林 岱 樺 等 2 8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提案、委員

賴士葆、曾銘宗等 17 人提案、 

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提案通過)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

禍害： 

(一) 風災、水災、震災（含土

壤液化）、旱災、寒害、

土石流災害、火山災害等

天然災害。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

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旱災

、寒害、土石流災害等天

然災害。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空難、海難、陸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

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含土

壤液化）、旱災、寒害、

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空難、海難、陸

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為應災害防救實際需要，在第一款

第二目增列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

疫災、輻射災害及工業管線災害。 

委員馬文君等 18 人提案： 

序文酌作文字修正，另為應災害防

救實際需要，以求完整本法涵蓋範

圍。第一款第一目納入海嘯為天然

災害，第二目增列生物病原災害、

動植物疫災及輻射災害等災害類

別，遂因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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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二) 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空難、海難、陸

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

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

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等災

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

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

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

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

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

等災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

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

公共事業就其掌理業務或事

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由直

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

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

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

等災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

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

公共事業就其掌理業務或事

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由直

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直轄市

與人為災害所面臨的挑戰更大，如

2004 年強震引發南亞海嘯死傷達

28 萬人，日本 311 大地震引發海嘯

並導致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造成

嚴重災情，加以最近爆發國人高度

關注的流感、禽流感及口蹄疫等威

脅國人食品及衛生安全的疫情，現

行「災害防救法」是否足以因應上

述災害，值得檢討必要。 

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提案： 

一、空氣中存在許多污染物，其中

漂浮在空氣中類似灰塵的粒狀

物 稱 為 懸 浮 微 粒 （ particulate 

matter, PM），主要來源是人為的

火力發電廠、石化工廠、一般工

廠所產生的原生及衍生性的懸

浮微粒，而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

μ（ m）的粒子，稱為 PM2.5，

通稱細懸浮微粒，其直徑不到人

的頭髮絲粗細的 1/28，非常微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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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業就其掌理業務或事

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由直

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災

害防救計畫。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災

害防救計畫。 

委員馬文君等 18 人提案：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

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海嘯

、旱災、寒害、土石流災

害等天然災害。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空難、海難、陸

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

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

輻射災害等災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等措施。 

、縣（市）及鄉（鎮、市）災

害防救計畫。 

可穿透肺部氣泡，並可直接進入

血管中隨著血液循環全身，故對

人體及生態所造成之影響不容

忽視。 

二、我國近幾年來開始重視懸浮微

粒對健康危害之問題，中央已訂

定細懸浮微粒（PM2.5）空氣品

質標準，而根據學者研究，當

PM2.5 之 24 小時平均濃度若超

過 35　g/m3，將對敏感體質者

（如：老人、小孩、有心肺和血

管疾病、或呼吸系統疾病的人）

有害；若超過 65　g/m3，則對

多數國民的健康都會造成傷害

。近年來，許多流行病理學研究

已經確立 PM2.5 對於健康所造

成的影響，包括：早逝、支氣管

炎、氣喘、心血管疾病、肺癌等

，無論長期或短期暴露在空氣污

染物的環境之下，皆會提高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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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

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

公共事業就其掌理業務或事

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由直

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災

害防救計畫。 

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提案：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

禍害： 

道疾病及死亡的風險。綜上，故

應將懸浮微粒物質災害列為災

害之一。 

委員邱議瑩等 16 人提案： 

一、增訂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 

二、近來重大公安事件突顯出本法

對於石化業並無規範，致使主管

機關不確定、管線資料無人建置

管理、災害意外難以究責等失常

情形，有違法律之明確性原則。 

三、為便利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統

合管理，並明示對於管線安全之

重視，將運用共同管道輸送石油

及石化油料、氣體及電力等管線

災害，統一置於新增之第一項第

一款第三目。 

委員賴士葆、曾銘宗等 17 人提案

： 

增列火山爆發為天然災害之一。 

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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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災、水災、震災、旱災

、寒害、土石流災害等天

然災害。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空難、海難、陸

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懸浮

微粒物質災害等災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

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

第一項第一款增列火山災害，以因

應大屯火山經研究認定為「休眠的

活火山」，強化火山災害之防災減

災整備工作。 

委員林岱樺等 28 人提案： 

鑑於氣體、油料管線之災害特性相

當，且經濟部已訂定及執行相關防

災、救災應變計畫多年，為各機關

中最有經驗及計畫者，且就相關石

化管線之事業也多位於經濟部管

轄之工業區中，乃就公用氣體以外

之其他化工氣體、液體管線災害卻

漏未規範，爰刪除本條第一項第二

款公用二字，明定氣體與油料管線

之防救災業務由經濟部統一負責

，以符災害防救法之防救災效果及

目的。 

審查會： 

照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提案、委員

賴士葆、曾銘宗等 17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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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業就其掌理業務或事

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由直

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災

害防救計畫。 

委員邱議瑩等 16 人提案：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

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旱災

、寒害、土石流災害等天

然災害。 

(二)火災、爆炸、礦災、空難

、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等災害。 

(三)運用共同管道輸送石油與

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提案通過。除

將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修正為「風

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化）、

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火山災

害等天然災害。」及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目修正為「火災、爆炸、公用

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

災害、工業管線災害、懸浮微粒物

質災害等災害。」外，其餘均照現

行法條文文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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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油料、氣體及電力之

管線災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

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

公共事業就其掌理業務或事

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由直

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災

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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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賴士葆、曾銘宗等 17 人提案

：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

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含土

壤液化）、旱災、寒害、

土石流災害、火山爆發等

天然災害。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空難、海難、陸

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

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

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

等災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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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

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

公共事業就其掌理業務或事

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由直

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災

害防救計畫。 

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提案：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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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含土

壤液化）、旱災、寒害、

土石流、火山災害等天然

災害。 

(二)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

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空難、海難、陸

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

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

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

等災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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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

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

公共事業就其掌理業務或事

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由直

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災

害防救計畫。 

委員林岱樺等 28 人提案： 

第二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 

一、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

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含土

壤液化）、旱災、寒害、

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

(二)火災、爆炸、氣體與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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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

災、空難、海難、陸上交

通事故、森林火災、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生物病原

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

災害、工業管線災害等災

害。 

二、災害防救：指災害之預防、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

復原重建等措施。 

三、災害防救計畫：指災害防救

基本計畫、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全國

性災害防救計畫。 

五、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指由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

公共事業就其掌理業務或事

務擬訂之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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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由直

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災

害防救計畫。 

(照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提案、委員

賴士葆、曾銘宗等 17 人提案、 

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提案通過)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

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

、火災、爆炸、火山災害：內

政部。 

二、水災、旱災、礦災、工業管

線災害、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輸電線路災害：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

災、動植物疫災：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

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

害：內政部。 

二、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油

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

、工業管線災害：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

災、動植物疫災：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

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

、火災、爆炸災害：內政部。

二、水災、旱災、礦災、工業管

線災害、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輸電線路災害：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

災、動植物疫災：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配合第二條修正條文，將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所主管災害部分，增列動

植物疫災，將經濟部所主管災害部

分，增加工業管線災害，另同項新

增第六款及第七款，將衛生福利部

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分別列為

生物病原災害、輻射災害之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其餘款次配

合修正。 

委員馬文君等 18 人提案： 

一、律定海嘯、生物病原災害、動

植物疫災及輻射災害之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分別為經

濟部、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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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六、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利部

。 

七、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

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防救

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

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

環境保護署。 

六、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利部

。 

七、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

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防救

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

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

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

六、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利部

。 

七、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

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防救

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

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

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

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

院農業委員會及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 

二、面對「複合式災害」，日本及

我國均視之為國安危機與課題

，由首相及總統召集國安會議並

由國安會主政。為強化政府面對

巨大複合型災害的應變處理能

力，有關重大複合式災害之宣告

、整合中央及跨縣市相互支援，

派遣國軍主動支援救災，動員民

間救災資源投入，災害救濟基金

機制之設置，實施區域型疏散撤

離及收容安置等相關緊急應變

措施，加以中央派員與地方組成

聯合應變中心之程序，及執行救

災勤務之相關規定，均非單一部

會所能處理，宜明定災害種類超

越 2 種以上，災情重大且涉及 2

個以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之複合式災害，行政院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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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

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

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

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

，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

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

處理。 

 

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

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

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

，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

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

處理。 

委員馬文君等 18 人提案：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

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

害：內政部。 

二、水災、海嘯、旱災、公用氣

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

災、動植物疫災：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

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

，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

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

處理。 

時因應、協調及處理。爰建議本

法第三條增列第三項規定複合

式災害之應變，歸屬行政院權限

範圍。 

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提案： 

配合第二條增加懸浮微粒物質災

害，其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委員邱議瑩等 16 人提案： 

一、修訂第一項第二款。 

二、近來重大公安事件突顯出本法

對於石化業並無規範，致使主管

機關不確定、管線資料無人建置

管理、災害意外難以究責等失常

情形，有違法律之明確性原則。 

三、由於運用公用管道輸送石油與

石化油料、氣體及電力管線之相

關產業，即石油業、石化業、天

然氣業與電業等，皆屬經濟部主

管，依循此理，於第一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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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六、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利部

。 

七、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

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防救

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

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

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明訂經濟部為上述管線安全之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委員賴士葆、曾銘宗等 17 人提案

： 

增列火山爆發為內政部主管項目

之一 

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提案： 

第一項第一款，增列火山災害主管

機關為內政部，考量自然災害原則

由內政部主管，大屯火山群亦主要

坐落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爰此

提案修正。 

委員林岱樺等 28 人提案： 

同上。 

審查會： 

照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提案、委員

賴士葆、曾銘宗等 17 人提案、委

員吳思瑤等 18 人提案通過。第三

條，除將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風

災、震災（含土壤液化）、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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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

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

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

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

，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

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

處理。 

災害種類超越二種以上，災

情重大且涉及二個以上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之複合式

災害，行政院應及時因應、協調

及處理。 

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提案：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

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

害：內政部。 

爆炸、火山災害：內政部。」及第

一項第五款修正為「毒性化學物質

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外，其餘均照現行

法條文文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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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油

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

：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

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六、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

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防救

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

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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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

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

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

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

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

，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

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

處理。 

委員邱議瑩等 16 人提案：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

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

害：內政部。 

二、水災、旱災、礦災、運用共

同管道輸送石油與石化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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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及電力之管線災害：經

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

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六、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

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防救

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

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

正之研擬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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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

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

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

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

，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

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

處理。 

委員賴士葆、曾銘宗等 17 人提案

：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

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

、火災、火山爆發、爆炸災害

：內政部。 

二、水災、旱災、礦災、工業管

線災害、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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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電線路災害：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

災、動植物疫災：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六、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利部

。 

七、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

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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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

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

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

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

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

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

，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

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

處理。 

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提案：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

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含土壤液化）

、火災、爆炸、火山災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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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 

二、水災、旱災、礦災、工業管

線災害、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

、輸電線路災害：經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

災、動植物疫災：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六、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利部

。 

七、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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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防救

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

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

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

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

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

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

，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

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

處理。 

委員林岱樺等 28 人提案： 

第三條 各種災害之預防、應變及

復原重建，以下列機關為中央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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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一、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

害：內政部。 

二、水災、旱災、氣體與油料管

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經

濟部。 

三、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

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四、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 

五、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六、生物病原災害：衛生福利部

。 

七、輻射災害：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 

八、其他災害：依法律規定或由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

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前項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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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就其主管災害防救業務

之權責如下： 

一、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與公共事業執行災害防救

工作等相關事項之指揮、督導

及協調。 

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訂定與修

正之研擬及執行。 

三、災害防救工作之支援、處理

。 

四、非屬地方行政轄區之災害防

救相關業務之執行、協調，及

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理。 

五、災害區域涉及海域、跨越二

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

，或災情重大且直轄市、縣（

市）政府無法因應時之協調及

處理。 

(維持現行法)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一 災區受災居民

第四十四條之一 災區受災居民

購屋貸款之自用住宅，經各級政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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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貸款之自用住宅，直轄市、

縣（市）政府認定因災害毀損致

不堪使用者，得經原貸款金融機

構之同意，以該房屋及其土地，

抵償原貸款債務。中央主管機關

得於原貸款剩餘年限，就承受原

貸款餘額予以利息補貼。 

前項利息補貼之範圍、方式

、程序、補貼利率、自用住宅因

災害毀損致不堪使用之認定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

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金融機構承受、處置第一項

房屋或土地，不受銀行法第七十

五條、第七十六條及保險法第一

百四十六條之二規定之限制。 

委員賴士葆等 20 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一 災區受災居民

購屋貸款之自用住宅，經各級政

府認定因災害毀損致不堪使用

府認定因災害毀損致不堪使用

者，得經原貸款金融機構之同意

，以該房屋及其土地，抵償原貸

款債務。內政部得於原貸款剩餘

年限，就承受原貸款餘額予以利

息補貼。 

前項利息補貼之範圍、方式

、程序、補貼利率、自用住宅因

災害毀損致不堪使用之認定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

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金融機構承受、處置第一項

房屋或土地，不受銀行法第七十

五條、第七十六條及保險法第一

百四十六條之二規定之限制。 

二、為兼顧政府財源及金融機構承

擔能力，受災戶購屋貸款（不包

含以房地為擔保之其他貸款）之

自用住宅毀損，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認定因災害毀損致不堪

使用者，得由原貸款金融機構承

受其房屋或土地，並由內政部對

該金融機構予以利息補貼，至補

貼之範圍、方式等，授權由內政

部（營建署主政）會商相關機關

定之，爰增訂第一項、第二項。 

三、增訂第三項，金融機關承受、

處置第一項房屋或土地時，得不

受銀行法有關規定之限制。 

委員賴士葆等 20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兼顧政府財源及金融機構承

擔能力，於第一項定明受災戶購

屋貸款（不包含以房地為擔保之

其他貸款）之自用住宅毀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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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經原貸款金融機構之同意

，以該房屋及其土地，抵償原貸

款債務。內政部得於原貸款剩餘

年限，就承受原貸款餘額予以利

息補貼。 

前項利息補貼之範圍、方式

、程序、補貼利率、自用住宅因

災害毀損致不堪使用之認定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

部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金融機構承受、處置第一項

房屋或土地，不受銀行法第七十

五條、第七十六條及保險法第一

百四十六條之二規定之限制。 

各級政府認定係因災害毀損致

不堪使用者，得由原貸款金融機

構承受其房屋或土地，並由內政

部對該金融機構予以利息補貼

。至補貼之範圍、方式等事項，

於第二項定明由內政部會商相

關機關訂定辦法規範。 

三、第三項定明金融機構承受、處

置第一項房屋或土地時，得不受

銀行法及保險法有關規定之限

制。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 

(維持現行法)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二 金融機構對災

區受災居民於災害前已辦理之

各項借款及信用卡，其本金及應

繳款項之償還期限得予展延，展

延期間之利息，應免予計收，並

第四十四條之二 金融機構對災

區受災居民於災害前已辦理之

各項借款及信用卡，其本金及應

繳款項之償還期限得予展延，展

延期間之利息，應免予計收，並

由中央政府予以補貼。其補貼範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

條例第七條第四項規定，明定金

融機構對受災居民於災害前已

辦理之各項借款及信用卡，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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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級政府予以補貼。其補貼範

圍、展延期間、作業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前項本金償還期限展延致

其放款期限超過三十年者，不受

銀行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委員賴士葆等 20 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二 金融機構對災

區受災居民於災害前已辦理之

各項借款及信用卡，其本金及應

繳款項之償還期限得予展延，展

延期間之利息，應免予計收，並

由各級政府予以補貼。其補貼範

圍、展延期間、作業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前項本金償還期限展延致

其放款期限超過三十年者，不受

銀行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圍、展延期間、作業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前項本金償還期限展延致

其放款期限超過三十年者，不受

銀行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之限制。

金及應繳款項之償還期限得予

展延。 

委員賴士葆等 20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已廢止之「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特別條例」第七條第四項

規定，於第一項定明金融機構對

受災居民於災害前已辦理之各

項借款（不以擔保借款為限）及

信用卡，其本金及應繳款項之償

還期限得予展延，並免計收利息

及予以補貼，另授權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會商相關機關訂定利

息補貼範圍等事項之辦法。 

三、第二項定明第一項之本金償還

之展延年限，不受銀行法第三十

八條所定放款最長期限不得超

過三十年之限制。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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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行法)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三 災區受災居民

自政府或民間領取之各項救助

金、慰問金或臨時工作津貼，免

納所得稅。 

災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符

合一定條件者，得減免地價稅及

房屋稅。 

前項一定條件、減免期限及

範圍，由災區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訂定，報財政部備查。 

第一項之救助金、慰問金或

津貼，不得作為扣押、抵銷、供

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委員賴士葆等 20 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三 災區受災居民

自政府或民間領取之各項救助

金、慰問金或臨時工作津貼，免

納所得稅。 

災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符

第四十四條之三 災區受災居民

自政府或民間領取之各項救助

金、慰問金或臨時工作津貼，免

納所得稅。 

營利事業透過合於所得稅

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機關

、團體對災區受災居民救助及重

建之捐贈，得於申報所得稅時，

列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不受金

額之限制，不適用所得稅法第三

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 

災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符

合一定條件者，得減免地價稅及

房屋稅。 

前項一定條件、減免期限及

範圍，由災區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以自治條例定之，並報財

政部備查。 

第一項之救助金、慰問金或

臨時工作津貼，不得作為扣押、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協助災區居民進行災後重建

工作，並減輕其租稅負擔，參照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四

十五條及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

特別條例第十七條規定，於第一

項訂定經災區直轄市、縣（市）

政府認定為災民者，其自政府或

民間領取之各項救助金或臨時

工作津貼，得免納所得稅。 

三、為協助災後重建工作，爰增訂

第二項，災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

得適當減免房屋稅及地價稅。 

四、考量地價稅及房屋稅涉屬地方

政府財源，且各地災情不一，為

體察災區實際情形，爰增訂第三

項，明定第二項減免地價稅及房

屋稅之一定條件、減免期限及範

圍，由災區之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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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定條件者，得減免地價稅及

房屋稅。 

前項一定條件、減免期限及

範圍，由災區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以自治條例定之，並報財

政部備查。 

第一項之救助金、慰問金或

臨時工作津貼，不得作為扣押、

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 

 

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 

政府訂定，報財政部備查，俾使

政府有限資源更有效率運用。 

五、增訂第四項，第一項之救助金

、慰問金或津貼，不得作為扣押

、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 

委員賴士葆等 20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協助災區居民進行災後重建

工作，並減輕其租稅負擔，參照

已廢止之「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

條例」第四十五條及已廢止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第十七條規定，於第一項定明災

區居民自政府或民間領取之各

項救助金或臨時工作津貼等，得

免納所得稅。 

三、為協助災後重建工作，於第二

項定明，災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

得適當減免房屋稅及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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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量地價稅及房屋稅涉屬地方

政府財源，且各地災情不一，為

體察災區實際情形，爰於第三項

定明第二項減免地價稅及房屋

稅之一定條件、減免期限及範圍

，由災區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以自治條例定之，並報財政部

備查，俾使政府有限資源更有效

率運用。 

五、為保障災區居民生活，於第四

項定明第一項之救助金、慰問金

或臨時工作津貼，不得作為扣押

、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 

(維持現行法)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四 本法第四十四

條之一至第四十四條之三所稱

災區，指因風災或震災，造成嚴

第四十四條之四 災區受災之全

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於災後一

定期間內，其應自付之保險費、

醫療費用部分負擔及住院一般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之一

至第四十四條之三係針對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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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人命傷亡之受創地區，其範圍

由行政院公告之。 

委員賴士葆等 20 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四 第四十四條之

一至第四十四條之三所稱災區

，指因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之

受創地區，其範圍由行政院公告

並刊登政府公報。 

 

膳食費用，由中央政府支應並得

以民間捐款為來源；其資格、條

件、期間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衛生福利部定之。 

 

災害所提供之優惠措施，並非所

有災害情境皆一體適用，參採九

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及莫拉

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之規

定，為確定適用之災害類型及災

區範圍，爰新增本條規定，律定

第四十四條之一至第四十四條

之三所稱災區，係指因風災或震

災，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之受創地

區，其範圍由行政院公告之。 

委員賴士葆等 20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之一

至第四十四條之三係針對大型

災害所提供之優惠措施，不宜預

設立場限定特定災害種類始有

適用，參採已廢止之「九二一震

災重建暫行條例」及已廢止之「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

之規定，風災或震災明定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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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災害類型及災區範圍固無疑

義，惟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

線、空難、輻射災害、工業管線

等意外災害，亦非無造成嚴重人

命傷亡而影響一定範圍受創地

區之可能，爰定明第四十四條之

一至第四十四條之三所稱災區

，指因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之

受創地區，並由行政院公告其範

圍並刊登政府公報。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 

(照案通過) 

第四十四條之十 第四十四條之

一至第四十四條之九所稱災區

，指因風災、震災、火山災害或

其他重大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

亡之受創地區，其範圍由行政院

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之十 第四十四條之

一至第四十四條之九所稱災區

，指因風災、震災、火山災害或

其他重大災害，造成嚴重人命傷

亡之受創地區，其範圍由行政院

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四十四條之十 第四十四條之

一至第四十四條之九所稱災區

，指因風災、震災或其他重大災

害，造成嚴重人命傷亡之受創地

區，其範圍由行政院公告並刊登

政府公報。 

委員吳思瑤等 18 人提案： 

就災區之法定定義，增列因火山災

害之成因，以臻明確完備。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維持現行法)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第五十二條 本法除中華民國一 委員蔣乃辛等 18 人提案： 



立法院公報 第 106 卷 第 90 期 院會紀錄 
 

 

審 查 會 通 過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第五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公布之第四

十四條之一至第四十四條之四

，自一百零五年二月六日施行外

，自公布日施行。 

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之

第四十四條之一至第四十四條

之十，自一百零四年八月六日施

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台南發生芮式規模 6.4 地震，為協

助受災戶儘速重建家園，並使立法

之良法美意得以貫徹，明定本次增

訂之四十四條之一條至第四十四

條之四條文回溯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五年二月六日生效，爰增列第二

項規定。 

審查會： 

維持現行法。 

 


